

晋建综〔2022〕121号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三部门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9部门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闽建筑〔2021〕20号）和《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三部门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通知》（泉建规〔2022〕3号）精神，结合《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实施意见的通知》（晋政办〔2018〕25号），现就加快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按照泉建规〔2022〕3号精神，我市国有出让方式供地的建设项目，2022～2023年装配式建筑占该新建民用建筑面积的比例为不小于30%（包括非民用建筑用地性质中配套建设的民用建筑）；2024～2025年装配式建筑占该新建民用建筑面积的比例为不小于40%；以划拨或土地协议出让方式供地的建设项目装配式面积占比应为100%；项目中单独建设的构筑物和配套附属设施(垃圾房、配电房等)可不采用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应首先建设。2022年以前国有出让土地中未明确装配式建筑面积比例的，参照执行。鼓励装配式项目提高装配率，其中2022～2023年一星级及以上装配式建筑占比力争达到15％以上 ，2024～2025年一星级及以上装配式建筑占比力争达到30％以上，装配式建筑评价等级划分按《福建省装配式建筑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闽建〔2020〕4号）执行。
二、加大国有投融资项目推广装配式建筑的工作力度。从2022年起，总建筑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国有投融资项目应采用装配式建筑，并推广装配式钢结构体系、竖向预制剪力墙体系、装配式装修体系、智能建造技术以及绿色建材等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应用。新建国有投融资的保障性住房、公共建筑项目应全面实行装配式全装修。 国有投融资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落实。
三、加快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试点。探索开展预制柱、竖向预制剪力墙技术等主要竖向混凝土构件预制化试点，试点项目应选取技术工艺可靠、结构安全性高的结构体系，所采用结构体系技术应具有国家、行业团体或福建省已出台的技术标准。新开工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办公综合楼、产业园区、会展场馆、工业厂房等项目要加大装配式钢结构体系、装配式装修体系的推广应用。对采用装配式装修体系的项目，可以采用设计施工一体化单独发包。     

四、加强装配式建筑前期审批管理。自然资源部门在办理新出让建设用地时，按照装配式建筑新的面积比例、装配率设定出让条件。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时，明确采用新型建筑工业化的技术内容，合理测算项目估算（概算），按程序报发改部门审批。发改部门按照规定权限，加强对采用装配式建筑的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查，按相关计价标准核定项目估算（概算）。 

五、加强装配式建筑建设过程管理。住建主管部门将装配式建筑项目建设情况纳入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范围，重点检查是否按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并加强对房地产装配式建筑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管。装配式建筑因设计变更导致原装配式率计算生变化的，变更后的装配率不得低于原来的装配率标准，并应重新申请认定。发现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责任主体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履行法定质量责任和义务的，应当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并依法予以查处。建设单位提交《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设计阶段认定意见》及首段验收手续的，可提前申请预售。 

六、做好装配式建筑验收闭环管理。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及时申报装配式建筑施工阶段评价。住建主管部门在项目竣工联合验收前应根据《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施工阶段认定意见》，核查该项目的装配率是否满足有关规定的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上级有关规定督促整改。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晋江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7月25日

市有关单位：市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财政局、人社局、审计局、文旅局、卫健局、金融局、银监办，市产业集团、

城建集团、文旅集团、水务集团。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7月25日印发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晋  江  市  财  政  局





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晋江市自然资源局








文件











